
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考核管理制度 

（修订） 
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，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各项政策、规定和要求，保证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特修订本制度。 

一、培训对象 

1、无临床工作经历的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毕业生，需进行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，临床型硕士、博士毕业生相应减免一年和两年培训时间。 

2、有两年以上三级医院临床工作经历的，可根据其临床工作经历和

实际技能水平，相应减免培训时间，但培训时间不得少于一年。 

二、培训目标和要求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标，是通过规范化的培训，使住院医师达到

某一专科所需要的基础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求，成为能独立从事

某一专科临床医疗工作的主治医师。具体要求： 

1、坚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医

德医风，热爱临床医学事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 

2、掌握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；能独

立从事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；具备必要的临床思维能力。 

3、掌握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，具备阅读和分析专业性期刊的能

力，可写出具有一定水平的文献综述或病例报道。 

三、 培训时间 



培训时间一般为 2-3 年，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完成培训或考核不

合格者，培训时间可顺延，顺延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年。顺延期间费用由个

人承担。 

除法定节假日、公休假、婚产假外，培训期间因病、事假或其他原因

缺勤累计超过 3 个月者，培训时间延长 6 个月，阶段考试延迟 1 年；培训

期间因病、事假或其他原因缺勤累计超过 6 个月者，培训时间延长 1 年，

阶段考试延迟 1年。 

四、培训内容 

理论学习以自学为主，集中授课为辅，医院定期组织院级青年医师讲

座，进行医学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；科室每周举行 1 次小讲课，其他如教

学查房，疑难病例讨论、专题讲座等每月不少于 2 次。 

临床技能培训以临床实践为主，住培学员应严格按照住培计划，保证

足量的临床实践时间进行临床医疗工作。 

五、培训考核及奖惩 

培训考核包括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，以过程考核为重点。过程考核合

格和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是参加结业考核的必备条件。培训对象申请参加结

业考核，须经培训基地初审合格并报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行

业组织、单位核准。 

过程考核是对住院医师轮转培训过程的动态综合评价。过程考核一般

安排在完成某专业科室轮转培训后进行，内容包括医德医风、出勤情况、

临床实践能力、培训指标完成情况和参加业务学习情况等方面。包括日常

考核、出科考核、年度考核。考核的重点是诊断、处理疾病的临床思维能

力和临床技能。 

1、日常考核：由科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小组负责考核。 

（1）住培学员请、休假及考勤管理按照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

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考勤管理制度》的规定执行。 



（2）住培学员每月应按照培训内容和轮转要求认真完成培训，按时

填写月报告表，于每月前 3 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度的月报告表交至教育处，

未按时上交者月度绩效、补贴暂缓发放。 

（3）住培学员应及时、如实填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手机 APP

端要求填报的所有内容，并审核通过。手机 APP 完成情况作为出科考核、

年度考核的重要考核内容以及参加住培结业考核的依据。 

2、出科考核：由各科室按照培训内容和出科考核要求在住培学员出

科前组织完成出科考核，包括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，重点考核职业道德、

临床工作表现、临床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、完成的病例数、病种数、操

作数等，同时现场考核接诊病人、答辩、操作等。住培秘书及时做好出科

考核记录，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原始资料存入科室住培工作档案。教育处

不定期组织院级督查。 

3、年度考核：教育处每年年底组织年度考核，未完成当年度轮转要

求的，不得参加年度考核。年度考核优秀的住培学员，医院予以通报表扬

并给予奖励。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住培学员，住培时间延长 1 年，结业考核

延迟 1 年。年度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医德医风 

服务态度好，获得书面表扬或锦旗的奖励 200 元/次；服务态度较

差，发生患者或医务人员对其投诉的扣发 200 元/次。发生索要红包、收

受回扣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行为者，经查实年度考核不合格。 

（2）理论考试 

参加结业理论考试成绩排名在全省前 10 名者，奖励 2000 元；排名在

全省前 20 名者，奖励 1000 元；排名在全省前 50 名者，奖励 500 元；参

加各类竞赛或在上级部门检查中成绩优异者奖励 500 元。 

结业理论考试不合格者年度考核不合格。全年出科理论考试和院级理

论考试未参加或考核不合格者扣除 200 元/次，累计 3 次及以上不合格者

年度考核不合格。 



（3）技能考核 

参加结业技能考核成绩排名在全省前 10 名者，奖励 2000 元；排名在

全省前 20 名者，奖励 1000 元；排名在全省前 50 名者，奖励 500 元。参

加各种竞赛或在上级部门检查中成绩优异者奖励 500 元。 

结业技能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不合格。全年出科技能考核和院级技

能考核未参加或考核不合格者扣除 200 元/次，累计 3 次及以上不合格者

年度考核不合格。 

（4）参加院级培训情况 

全年和每季度参加院级青年医师讲座的出勤率（产假除外）应≥

60%，低于 60%者处罚 2000 元，低于 50%者年度考核不合格。医院组织不

定期抽考，未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合格者扣除 200 元/次。 

（5）医疗质量及医疗文件书写情况 

全年度发生医疗责任事故或医疗差错者年度考核不合格。医疗文件书

写要求按照医院相关规定执行，如在上级部门检查时发现 1 份及以上丙级

病历者，年度考核不合格。 

（6）住院医师规培学员手机 APP 完成情况 

未按照住培要求完成手机 APP 者，年度考核不合格。 

4、执业医师考试 

住培学员完成第一年培训任务后应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。第一

次未通过考试者，绩效补贴按照标准的 80%发放；第二次未通过考试者，

绩效补贴按照标准的 50%发放；第三次未通过考试者，不得参加结业考

核，予延期结业，延期培训期间，一切费用自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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